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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落實學用合一政策，引導學生確立職涯方向，

培養職場所需之專業能力及軟實力，並結合專業實習體制與職場體驗，提升學生就業

競爭力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設置產學共構學程原則： 

(一) 總修習學分數最低不得少於本校「學分學程設置辦法」應修學分數規定。 

(二) 課程規劃應包括學系「定錨課程」、「實務性課程」、「企業參訪課程」及「總整式

課程」等部分。 

(三) 本學程實務課程需邀請業界專家協同教學，相關規定應依本校「實務性課程遴聘業界

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(四) 本學程企業參訪課程需提供學生至企業現場訪視與學習的機會，讓學生了解不同產

業類型之企業的運作、相關職位的工作內容，並增加職場視野。 

(五)本學程總整式課程係指能檢視課程架構及評估學生學習成效之課程。 

三、本要點設置審查小組，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學發展暨學習輔導中心主任、註冊課務

組組長為當然委員，並由教學發展暨學習輔導中心主任兼任執行秘書。小組另由通識教

育中心及各學院推選教師代表各一人，及校外專家學者一至三人組成，負責審查申請案。

召集人不在時得指定代表擔任主席。 

四、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設置或終止產學共構學程，相關規定應依本校「學分學程設置

辦法」規定辦理。 

五、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設置產學共構學程，應先擇定相關領域之企業，研商議定共構

學程之名稱、課程規畫及推舉學程主持人，由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主任聘任之。 

六、產學共構學程修習對象以學士班三、四年級學生為原則，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得辦

理跨系甄選。 

七、學系（院學士班及專班）可依學籍分組分別申請設置產學共構學程，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

議，並提請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者，每年補助經費至多新臺幣二十萬元為原則。所需經費依

當年度教育部相關計畫經費支給，經費核銷需符合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規定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理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 


